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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等如何合规处理个人信用信息 

随着2021年11月1日起《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简称“《个保法》”）》的正式实施，金融行业

对于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的合规监管日趋严格，在

2013 年《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基础上，中国人民

银行（以下简称“人行”）制定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征信办法》”）。实务中，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

金融机构在处理个人信用信息时，存在大量因违

规操作而受到人行行政处罚的案例；此外，亦有

汽车金融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因违规采集、提供或

查询信用信息而被人行处罚1。 

本文以上述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以下合称

“金融机构等”）为视角，根据征信业务领域的最

新立法与实践，梳理其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处理个

人信用信息的合规要点。 

一、 信用信息处理活动概览 

1、 什么是信用信息 

根据《征信办法》第三条，信用信息是指依法

采集，为金融等活动提供服务，用于识别判断企

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基本信息、借贷信息、其他

相关信息，以及给予前述信息形成的分析评价信

息。 

2、 涉及哪些主体 

信用信息处理活动过程中，主要涉及的主体

包括信息主体、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

用者等，在相关业务及合规流程中有如下关系：  

 
1 参见银管罚〔2018〕25 号；银管罚[2020]19 号等。 

 

 

(1) 信息主体 

信息主体分为个人及企业两类，相应的信用

信息分为个人信用信息和企业信用信息，本文主

要关注金融机构等处理的个人信用信息。 

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

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

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

其他信息2。具体而言，个人基本信息是指自然人

身份识别信息、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信息；个人信

贷交易信息是指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然人在个人贷

款、贷记卡、准贷记卡、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

交易记录；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是指除

信贷交易信息之外的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相关信

息。 

(2) 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 

在征信业务中，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等在个

人信用信息的采集、提供、使用环节扮演着重要

角色。信息提供者，是指向征信机构提供信息的

单位和个人；信息使用者，是指从征信机构获取

信息的单位和个人。 

2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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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上述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主要包括

以下主体，也是本文合规建议的适用主体：①银

行业金融机构、②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③类金

融机构。 

 

(3) 征信机构  

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

的机构。按照性质及处理信用信息的不同类型，

我国征信机构可以分为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个人征信机构、企业征信机构3三类： 

 

二、 征信业务监管新动向 

2021 年 9 月 27 日，人行颁布的《征信办法》

给征信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合规处理信用信息提出

了新要求。 

1、 “类征信业务”被纳入监管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

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征信领域广泛应用，大量有效

“替代数据”被采集、分析和应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

信用状况，征信已突破传统借贷信息共享的范围

4。实践中，互联网企业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相继

从事助贷、导流业务，已经涉及了对信用信息处

理的“类征信业务”，比如个人信用评价服务、

企业主体或债项信用评级服务或画像、评分、评

 
3 根据 2022 年 3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发布的最新资

讯，截至 2022 年 2 月末，全国共有 136 家企业征信机构在人民银行

分支行完成备案。 
4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5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 2021 年 1 月 11 日发布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级等评价类产品服务。 

对此，《征信办法》通过明确定义“信用信息”

的方式，将个人和企业的身份、地址、交通、通信、

债务、财产、支付、消费、生产经营、履行法定义

务等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对个人和企业信用

状况形成的分析、评价类信息纳入信用信息的范

围5，同时拓宽了受规制的征信业务边界。与此同

时，相关机构应当按照《征信办法》的要求依法办

理持牌或者备案。 

2、 “断直连” 

《征信办法》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即为将

原先金融机构等可以与平台机构对接从而直接获

取个人信息的征信模式调整为必须通过征信机构

的间接模式。根据《征信办法》第五条，金融机构

不得与未取得合法征信业务资质的市场机构开展

商业合作获取征信服务。这一规定要求金融机构

等实现与互联网平台的“断直连”，主要目的是防

止互联网平台等信息提供者滥用、泄露个人信息，

结合上述对于征信机构的严格监管，更好地保护

个人和社会利益。 

因此，金融机构等不得通过与相关平台机构

的业务合作而直接获得个人信用信息，而必须尽

快与征信机构建立联系，以便合规从事征信业务，

否则将面临着责令改正和罚款等行政处罚风险6。 

三、 金融机构等处理信用信息时的合规要点 

金融机构等在经营管理中处理大量个人信用

信息，以下结合不同场景分析合规要点。 

1、 如何向个人信息主体采集信用信息 

金融机构等可作为信息提供者向个人采集信

用信息，需要注重以下要点： 

(1) 向个人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同意 

在信用信息的采集过程中，金融机构等在采

集个人信用信息时应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信息主

体的同意。其中，如若采用格式合同条款取得个

（征求意见稿）》。 
6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

定，与未取得合法征信业务资质的市场机构开展商业合作获取征信

服务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3 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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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主体同意，则应当在合同中作出足以引起

信息主体注意的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作

出明确说明。 

(2) 合法、正当的方式 

根据《征信办法》第七条，采集个人信用信息，

应当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遵循最小、必要的原

则，不得过度采集。该要求也与《个保法》项下对

于个人信息保护的 “最小必要”、“正当合法”等条

件接轨。 

2、 如何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用信息 

(1) 向个人履行告知义务 

在向征信机构提供其采集的个人信用信息

（包括个人不良信息）时，作为信息提供者的金

融机构等应当向信息主体履行告知义务。此外，

依据《个保法》中规定的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

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告知义务，

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

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

等7。 

(2) 取得个人的“书面同意” 

根据《个保法》第二十三条，个人信息处理者

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

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而《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

机构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者其他主体提

供信贷信息，应当事先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

意”。根据我们的经验，“书面同意”一般通过《授

权书》、《告知同意函》等的书面签字形式体现，是

一种比“单独同意”更加严格、慎重的同意方式，

体现了金融领域对于信用信息这一个人敏感信息

的高规格保护要求。 

3、 如何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用信息 

(1) 取得个人书面同意 

金融机构等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应

当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8。此

外，金融机构等亦需采取必要的措施，按照约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三条。 

用途使用个人信用信息。 

实践中，经常有金融机构等及其主要责任人

员因违反信用信息查询相关管理规定而被处以罚

款的案例，故相关主体在向征信机构等查询个人

信用信息时对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取得应当给予

重视。 

(2) 查询授权书   

根据我们的经验，金融机构等在实务中一般

采取查询授权书的形式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

授权书需至少包括以下几项要素：（i）被授权人，

即授权查询对象；（ii）征信机构，即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等；（iii）授权事项及用途，即被授权

人在何种情形下可查询及使用授权人及与授权人

承担共同责任的第三方（如配偶、担保人等）信用

报告，查询及使用原因（即约定用途）应当明确、

具体，不得宽泛、模糊或空缺，也不得超出金融机

构业务办理的合理需要；（iv）授权期限，即被授

权人可查询和使用信用报告的期间，不得超过业

务办理及存续的有效期限；（v）授权人个人签名、

与授权人承担共同责任的第三方签名；（vi）授权

作出日期。 

4、 错误信息更正及不良信息定期删除 

根据《个保法》的相关规定，金融机构等在处

理信用信息时应遵守信息质量原则，确保采集、

向征信机构提供的个人信用信息的质量，避免因

信息不准确给个人权益造成影响。对此，《征信办

法》进一步规定了金融机构在错误信息更正、不

良信息报送删除方面的合规义务。 

(1) 信息更正义务 

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

法》、《征信办法》的相关规定，银行发现其所报送

的个人信用信息不准确时，应当及时报告征信服

务中心纠错更正；个人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

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

提供该错误信息的金融机构等提出异议，要求其

更正。司法实践中，如果金融机构等不依法更正，

个人信息主体有权起诉要求法院判决支持其信用

8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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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更正请求9。 

(2) 超期不良信息报送删除义务 

不良信息也是征信业务及其监管中的重要对

象。不良信息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

影响的下列信息：信息主体在借贷、赊购、担保、

租赁、保险、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

行义务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人

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义务以及强制

执行的信息；以及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

定的其他不良信息。 

根据《征信办法》的相关规定，金融机构等对

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应超过 5 年，自不

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计算。个人不良信息

保存期限届满 5 年时，为消费者办理个人业务、

做出不良信息记录的金融机构等，有义务向征信

机构报送删除该不良信息，并由征信机构将个人

不良信息在对外服务和应用中删除（作为样本数

据的，应当进行匿名化处理）。 

司法实践中，如果银行等不按规定及时向人

行征信中心报送删除相关不良信息，导致个人的

征信记录中持续显示逾期状态等不良信息、对消

费者的信用评价产生不当影响的，消费者有权请

求法院判令银行等立即向征信中心报送删除其不

良信息，如果逾期保存不良信息给消费者造成损

失的，消费者还有权请求法院判令银行等承担赔

礼道歉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10。 

结语 

我国对个人信息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断攀

升，近期某互联网平台公司因大规模违规收集、

处理个人信息，被处以数十亿元的处罚（企业主

管人员同时被处罚上百万元），再次敲响了合规处

理个人信息的警钟。 

金融机构等在信贷、融资等日常业务过程中

采集、提供、处理的个人信用信息、不良信息属于

敏感个人信息，受到《个保法》更加严格的保护，

同时也受到《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办法》的多

重保护。为了促进金融机构等涉及信用信息业务

的健全发展，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及时关注信用行

业合规动向，不断完善个人信用信息的合规建设。  

 

 

 

 

 

 

 

 

 

 

 

 

 

杨锦文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53 7608   邮箱地址：yangjw@junhe.com 

高  健   律  师   电话：86 10 8519 1359   邮箱地址：gaojian@junhe.com 

时  悦   实习生   电话：86 10 8519 1753   邮箱地址：shiyue@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

“JUNHE_LegalUpdates”。 

 

 

 
9 参见（2018）沪民再 13 号。 
10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发布

2021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八——胡某与某银行名誉

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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